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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收费和交通、电信等收费，坚决取缔不合理收费。完善补

贴制度，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

动机制，保障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在保持物价总水平

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价格改革。

（四）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按照中央关于“提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要求，力争年内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方案，明确改革的目标、步骤和办法。合理调整国家、企业和

个人分配关系，科学确定政府性收入水平，合理把握政府性

收支规模，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着力提高低收

入者收入，重点增加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收入，提高企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重点优抚对象待遇。持续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收入，严格控制职务消费。加

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切实减轻小型微型

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五）强化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从调整

经济结构入手，着力改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遏制高耗能、高

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重复建设，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进

一步挖掘节能减排工作潜力。强化政府责任，突出抓好工业、

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工作。积极有序发

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新能源有效利用。抓好重点

流域、区域、行业污染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建立健全生

态补偿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更多运用价格、税收、排放权交

易等经济手段，形成约束激励机制，增强企业和全社会节能

减排内生动力。加大节能环保执法力度，强化监督和问责机

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

（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实

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

和小型微型企业，鼓励自主创业。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完善

转移接续办法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制定基础养老金全国

统筹方案。完善城乡低保制度，加快推进残疾人保障和服务

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

控，遏制投机性住房需求。明确和强化政府责任，重点解决中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切实落实资金投入，提高保障性住房

建设竣工率。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扎实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发展公共体育事业。切实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工作，加强安全生产，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七）不断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改

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

突破。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

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

群众和舆论更有效地监督政府。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垄

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的体制

环境。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领域改

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中央

预算内投资管理制度，抓紧出台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条例。继续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

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加快事业单位改革，重点推进教育、

科学、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救助等改革。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各类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2011年3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1 年第 3 号）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 201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2011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

出的《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

定，批准《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1年中央预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1 年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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